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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目的 

为明确董事长与执行总裁、其他公司领导之间的审批权限归属划分，以及集

团与各管理平台（一级企业）的权限归属划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

本制度是集团管理和各项制度制定的基础性文件，适用于三胞体系。 

第三条 审批原则 

1、原则上，董事长批计划和预算，以及计划和预算的调整，不直接审批计

划外、预算外事项。责任部门首先将计划外事项调整入计划和预算，然后按审批

权限执行。计划和预算的调整应报董事长审批，具体参照《三胞集团全面预算管

理制度》； 

2、董事长发起的计划外事项，责任部门仍需调整入计划和预算，报董事长

审批后按审批权限执行； 

3、为提高董事长决策的准确性，提报人必须将事项是否在计划预算内以及

内容摘要、责任人、预算、关键计划节点等决策信息列入审批报告； 

第四条 报告授权 

为提高董事长工作效率，董事长原则上只审批报告，不签批具体的费用单据、

合同单据等手续类事项，而以报告授权的形式授予相应的被授权人。 

根据需要，如涉及手续类事项须报告授权的，提报人在提报时必须将相关的

授权事项在附件 2（见附件 3：报告授权审批单）中列出，并以董事长在附件 3

（见附件 4：董事长办公室文件呈批单）上的签批结果作为授权依据，由被授权

人签批。 

第五条 临时授权 

根据实际工作需要,公司领导可将部分审批权限临时授予下级员工，授权行

为需经授权人直接上级审批后方可实施。临时授权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3个月。 



因出差、请假等原因暂时无法履行职权，在此期间又未实施临时授权的，原

则上相关审批权限上收至其直接上级。 

第六条 本制度的执行责任岗、培训责任岗及检查责任岗 

一、执行责任岗：集团部门总监以上岗位、管理平台部门总监以上岗位、各

经营主体部门负责人以上岗位，体系内行政、人力、财务、企管、法务、信息、

审计条线各岗位； 

二、培训责任岗：各级单位（部门）负责人； 

三、检查责任岗：集团 IT&企业管理中心总监岗。 

第七条 附则 

一、本制度自 2011 年 8 月 15 日起执行，原三集战[2011] 5 号《董事长

审批权限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，其他与本制度相冲突的，按本制度

执行，相关执行责任岗对冲突制度或办法组织重新修订。 

二、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集团 IT&企业管理中心。 

 


